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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总 则

1.1 目的

为规范烟花爆竹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，提高应对、

防范烟花爆竹事故风险和事故灾害的能力，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

救援工作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保护人民群众

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1.2 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

理办法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花爆竹应急救援预案》《桂林市生产

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》《灵川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》等

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预案。

1.3 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烟花爆竹的经营、储存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

（以下简称“事故”）的应急救援工作。

1.4 工作原则

1.4.1 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。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要

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，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

员的安全防护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烟花爆竹事故灾难造成的人员伤

亡和危害。

1.4.2 统一领导，分级管理。应急管理局在县人民政府的统

一领导下，负责指导、协调烟花爆竹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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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人民政府、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，负责事

故灾难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。

1.4.3 条块结合，以块为主。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现场指

挥以当地人民政府为主，有关部门和专家参与。发生事故的企业

是事故应急救援的第一响应者，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，各乡镇人

民政府及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。

1.4.4 依靠科学，规范有序。遵循科学原理，充分发挥专家

的作用，实现科学民主决策。依靠科技进步，不断改进和完善应

急救援的装备、设施和手段。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，确保预案

的科学性、权威性和可操作性。

1.4.5 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相结合。

按照长期准备、重点建设的要求，做好应对烟花爆竹事故的思想

准备、预案准备、物资和经费准备、工作准备，加强培训演练，

做到常备不懈，将日常管理工作和应急救援工作相结合，充分利

用现有专业力量，培养兼职应急救援力量并发挥其作用。

2．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组织机构

成立灵川县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（以下简称“指挥

部”），指挥长由分管安全工作的副县长担任，副指挥长由县公安

局局长、县政府办主任、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，成员为应急管理

局、县公安局、县监察局、县供销联社、县卫健局、县财政局、

县城管局、县消防救援大队、县交警大队、县生态环境局、县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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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运输局、县市场局、县民政局、县气象局、县总工会、县委宣

传部及事故发生地所属乡镇负责人。应急救援指挥部在应急管理

局设立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办公室。

2.2职责

2.2.1指挥部的职责

发生烟花爆竹较大事故后，指挥长应亲自或委托副指挥长赶

赴事故现场并成立现场指挥部，负责进行现场指挥，批准现场救

援方案，组织现场抢救。

2.2.2各成员单位职责

1.应急管理局：履行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办公室职责，负责县

烟花爆竹较大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日常工作；负责应急值守，

及时报告事故信息，传达县政府领导关于事故救援工作的批示和

意见；向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报送事故信息，接收市应急管理局

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、指示，迅速呈报县政府分管领导；跟踪、

续报事故救援进展情况；协调救援队伍前往现场救援；及时向县

人民政府有关部门、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等通报情况，并协调有

关事宜。监督检查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部门和各烟花爆竹经营单

位制定应急救援预案，组织全县应急救援演练；组织专家开展应

急救援咨询服务工作；组织开展烟花爆竹事故调查处理；向上级

安监部门汇报；开展群众自救和互救知识的宣传和教育；督促有

关企业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救援装备、器材。

2.县公安局：负责制定人员疏散和事故现场警戒预案；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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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后，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抽调警力、封锁现场、维持秩序，

组织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疏散撤离，对人员撤离区域进行

治安管理；负责核对伤亡人数、伤亡人员身份；参与事故调查处

理。

3.县消防救援大队：负责制定爆炸和火灾扑救预案；负责事

故现场伤员的搜救、扑灭火灾、控制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物质泄漏，

防止发生二次事故；事故得到控制后负责现场清理工作。

4.县交警大队：负责制定交通处置的应急预案；负责事故现

场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工作，禁止非救援车辆进入危险区域，

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。

5.县城管局：配合有关部门维护事故现场及周边区域的社会

秩序。

6.县卫健局：负责制定受伤人员救护、治疗应急预案；确定

专业治疗与救护定点医院，培训相应医护人员，指导定点医院储

备相应的医疗器材和急救药品；负责事故现场调配医务人员、医

疗器材、急救药品，组织现场救护及伤员转移；统计伤亡人员情

况。

7. 灵川生态环境局：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及时测定事故现场环

境危害的成分和程度，对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环境影响的区域发出

警告，提出控制措施的建议，由县政府指定部门安排资金开展监

测工作，事故得到控制后指导现场消除遗留危害物质对环境产生

的污染，调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环境破坏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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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县交通运输局：负责制定运输抢险预案；指定抢险运输单

位，负责监督抢险车辆的保养，驾驶人员的培训；负责组织事故

现场抢险物资和抢险人员的运送及相关车辆调配。

9.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严格烟花爆竹市场准入 ，把好烟花爆

竹经营等级准入关；严厉打击无照经营烟花爆竹和查处烟花爆竹

的虚假广告、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，并依法对烟花爆竹产品质量

实施监督。

10.县财政局:负责应急救援资金的准备、调度和落实工作。

11.县民政局：做好受灾困难群众临时基本生活救助工作。负

责死亡人员丧葬等有关事宜，参与善后处理工作。

12.县总工会：参与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13.县监察局：监督各职能部门切实履行应急救援职责；参加

事故调查，监督落实责任追究。

14.县委宣传部：负责事故和应急救援的新闻发布及善后工作

的宣传报道。

15.县供销联社：负责所辖企业烟花爆竹销售安全的监督检查。

16.县市场局：负责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及其相关管理人员的考

核工作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的监督检查，并依法对其产品

质量实施监督。

17.县气象局：负责气象应急服务，为事故现场提供风向、风

速、温度、气压、湿度、降雨量等气象资料。

18.事故发生地乡镇政府：积极快速全力组织做好应急救援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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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；提供事故现场状况及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和事故可能产生的

后果等情况；同时提供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器材。

3.预防与预警

3.1重点监管烟花爆竹从业单位

全县没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，本县烟花爆竹主要涉及储存、

经营、运输、燃放等几个环节。按照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

识》（GB18218-2009）中的烟花爆竹类别及其临界量的有关规定，

烟花爆竹从业单位爆炸品的临界量为 50t，目前，我县烟花爆竹

从业单位均未构成重大危险源，重点监管的烟花爆竹企业名单见

8.6。

3.2信息监测与报告

应急管理局和有关企业对烟花爆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日常监

控和信息分析，对可能引发事故的其他灾害和事件的信息进行监

控和分析，收到可能造成事故的信息要及时上报。

事故发生后，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，

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应当在 1 小时内报告当地乡镇人民

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；乡镇人民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接到事故报

告后应当在 2小时内报告县人民政府及应急管理局。紧急情况或

出现较大以上事故时可越级上报。事故救援相关信息可通过传真、

电话等传输通道进行信息传输和处理。应急管理局开通 24小时值

班电话和传真 6822296。

3.3预警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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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1 预警分级。安全生产事故信息主要包括可能发生事故

或已经发生事故的时间、地点、受灾程度、受灾范围、影响人口、

事故成因，以及对工农业生产、城乡居民生活、生态环境等方面

的影响。其预警级别分为一般（Ⅳ级）、较大（Ⅲ级）、重大（Ⅱ

级）、特别重大（I 级）四级预警，颜色依次为蓝色、黄色、橙色、

红色。

3.3.2 县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对烟花爆竹事故信息

进行分析、判断，或者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分析、评估和预

测，确认各种来源信息是否可能导致烟花爆竹事故灾难，初步确

定预警的范围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启动事故预警：

（1）事故失控或有可能失控的；

（2）已发生的事故有可能导致其他事故发生的；

（3）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故有可能影响本地区的；

（4）下一级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影响在扩大或有可能扩大的；

（5）事故发生后，应急救援力量不足的。

3.3.3 事故预警决定经县烟花爆竹应急救援指挥部作出并发

布，预警公告以电视、广播、政府网站、通讯、警报器、宣传车

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向社会发布。

3.3.4 当作出预警决定后，县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

应当按照作出的预警决定和职责，迅速做好有关准备工作。烟花

爆竹事故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应当进入待命状态。

3.3.5 可能导致烟花爆竹事故的因素已经消失，由发布预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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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的县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，向社会宣布解除预警。

4.应急响应

4.1 分级响应

发生Ⅳ级事故后，发生事故的企业应当立即启动预案，事故

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应急管理局视情况启动相应的预案，并及

时上报；发生Ⅲ级事故后，县人民政府启动本预案并报请市人民

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启动相应的预案。

4.2 应急响应程序

4.2.1本预案响应条件：

（1）发生Ⅲ级及以上事故，且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事故、救

出伤亡人员和财产、解救受威胁的人员；

（2）事故跨乡（镇）行政区，超出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急处

置能力，并接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启动本预案请求的

Ⅳ级事故；

（3）接到上级关于进行事故救援的指示；

（4）指挥部领导认为有必要启动本预案；

（5）执行其他预案时需要启动本预案。

4.2.2 启动本预案后，根据事故发展态势和现场救援进展情

况，应急中心办公室执行如下应急响应程序：

（1）收集事故有关信息，采集烟花爆竹发生企业事故相关基

本数据与信息；及时向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

故情况；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、通讯、气象、财政、环保等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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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工作；

（2）组织专家迅速奔赴现场,并尽快提出事故救援指挥行动

方案；同时及时提供相关的预案、专家、装备、物资等信息；

（3）协调调动有关队伍参加现场救援工作，组织协调有关装

备、物资支援现场救援；

（4）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向公众及媒体发布

事故救援信息，掌握公众反映及舆论动态，回复有关质询；

（5）必要时，向县人民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有关领导报告，

并进行协调指挥相关部门赴现场进行救援。

4.3 现场指挥和协调

事故现场救援指挥坚持属地为主的原则。事故发生后，发生

事故的企业应当立即启动企业预案，组织救援；当地乡镇人民政

府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成立现场指挥部，统一协调指挥事故救援。

4.4 现场处置方案

根据事态发展变化情况，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

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。跨乡（镇）和跨领

域的处置方案，由应急管理局协调实施；影响比较严重的报县人

民政府决定。根据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，将事故分为：火灾（燃

烧）事故和爆炸事故。针对上述事故的特点，其处置方案如下：

4.4.1 接警。接警时应明确发生事故的单位名称、地址、烟

花爆竹种类、事故简要情况、人员伤亡情况等。

4.4.2 隔离事故现场，建立警戒区。事故发生后，启动预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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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烟花爆竹燃烧或爆炸所涉及到的范围建立警戒区，并在通往

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。

4.4.3 人员疏散，包括撤离和就地保护两种。撤离是指把所

有可能受到威胁的人员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区域。在有足够的

时间向群众报警，进行准备的情况下，撤离是最佳保护措施。撤

离一般应从上风侧离开，必须有组织、有秩序地进行。就地保护

是指人员进入掩体建筑物或其它设施内，直至危险过去。当撤离

比就地保护更危险或撤离无法进行时，采取此项措施。

4.4.4 现场控制。救援人员应针对不同事故，开展现场控制

工作。根据事故特点和事故引发物质的不同，采取不同的防护措

施。

4.5 信息发布

指挥部是事故信息的指定来源。应急管理局具体负责协调事

故信息对外发布工作。必要时，报请县委宣传部或县人民政府办

公室派人员参加事故现场指挥部工作，负责指导协调事故的对外

报道工作。

4.6 应急结束

事故现场得以控制，环境符合有关标准，可能导致次生、衍

生事故隐患消除后，经现场指挥部确认和批准，现场应急处置工

作结束，救援队伍撤离现场。事故现场清理和善后处置工作完成

后，由事故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宣布应急处置结束。

5.后期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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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善后处置

要在妥善处置应急事件的同时，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工作，

尽可能通过制度化建设，落实责任，规范工作程序，切实消除安

全隐患，做到防患于未然。

应急结束后，县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要对事件发生

的初步原因、处理经过、后期处置等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和总结，

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县人民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。同时，要及时

查找工作漏洞，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，切实完善相应的应急制度，

提高应急能力。

5.2 责任追究

5.2.1 严格追究信息瞒报、迟报、漏报责任

烟花爆竹企业和相关单位未依照规定履行报告职责，对突发

事件隐瞒、缓报、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、缓报、谎报的，要依

法追究责任。

5.2.2 严格追究工作不力干部的责任

对因监管不力，玩忽职守、失职渎职，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或

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
6.应急保障

6.1 通讯和信息保障

应急管理局要确定专人对应急救援系统进行维护，确保应急

救援网络平台畅通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确保值班电话和信息渠道

畅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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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应急救援队伍保障

按照平战结合、军地结合、专兼结合、社会参与、规模适度、

协调配合、指挥灵便、反应快速、应急有效的原则，构建全县烟

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队伍体系。

6.3救援装备保障

6.3.1 县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要在应急预案启动期

间，迅速反应，调动物资、人员，确保应急处置工作顺利开展。

相关部门应在县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指导协调下，无条件

确保应急救援必备的物资保障。

6.3.2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建立和完善烟花爆竹事故

应急机制，加强突发安全事故处置指挥机构建设，配备必要的车

辆、通讯及其他技术装备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。

6.4经费保障

对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经费，按照桂林市财政

局《桂林市财政局应急保障预案》和县人民政府相关规定执行。

7.预案管理

7.1 预案制定

本预案由应急管理局组织成立的预案编制小组编制，并抄报

县人民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。

7.2 预案演练

7.2.1 烟花爆竹从业单位应针对烟花爆竹事故的特点，按有

关规定对指挥人员和应急人员进行培训、考核，定期组织应急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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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，并做好记录。

7.2.2 由应急管理局负责联系上级有关部门对烟花爆竹从业

单位应急培训及演练的组织管理工作。每年组织一次年度烟花爆

竹应急培训，并视情形组织必要的演练。

7.2.3 演练结束后，应对演练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和总结，针

对演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。

7.3 预案修订

预案修订工作由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。发生下列情况时，

应进行修订和完善：

7.3.1日常应急管理中发现预案的缺陷；

7.3.2训练或演练过程中发现预案的缺陷；

7.3.3实际应急过程中发现预案的缺陷；

7.3.4组织机构发生变化；

7.3.5人员及通讯方式发生变化；

7.3.6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发生变化；

7.3.7其他情况。

7.4 预案实施

应急管理局负责对预案进行管理和解释，根据本预案所承担

的应急处置任务，制定相应的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。本预案自发

布之日起实施。

8.附件

8.1 相关人员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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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.1灵川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应急救援人员名单：

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

陆富勇 县安委办主任、应急管理局局长 18074836319

刘凤昌 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18077316899

陈建航 应急管理局一股股长 18074836265

8.1.2烟花爆竹应急救援专家名单及联系方式：

姓 名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

李生其 广西安康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3768133398

韦桂标 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分公司 18978323993

8.2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

8.2.1火灾（燃烧）事故处置方案要点

（1）确定火灾（燃烧）发生位置；

（2）确定引起火灾（燃烧）的物质类别（何种易燃物品、自

燃物品等）；

（3）所需的火灾（燃烧）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；

（4）明确火灾（燃烧）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；

（5）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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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确定火灾（燃烧）扑救的基本方法；

（7）确定火灾（燃烧）可能导致的后果[含火灾（燃烧）与

爆炸伴随发生的可能性]；

（8）确定火灾（燃烧）可能导致的后果对周围区域的可能影

响规模和程度；

（9）火灾（燃烧）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[控制火灾

（燃烧）蔓延、人员疏散、医疗救护等]；

（10）可能需要调动的救援力量（公安消防队伍、企业消防

队伍等）。

8.2.2 爆炸事故处置方案要点

（1）确定爆炸地点；

（2）确定爆炸类型；

（3）确定引起爆炸的物质类别；

（4）爆炸救援所需的处置技术和专家；

（5）明确爆炸地点的周围环境；

（6）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；

（7）确定爆炸可能导致的后果[如火灾（燃烧）、二次爆炸等]；

（8）确定爆炸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（再次爆炸控制

手段、工程抢险、人员疏散、医疗救护等）；

（9）可能需要调动的救援力量。

8.2.3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

根据事故的特点及其引发物质的不同以及应急人员的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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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：救援指挥人员、医务人员等应和救援人员

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面罩、防火服等；工程抢险、消防和侦检等

专业救援人员进入事故区域的应急人员应配备密闭型防毒面罩、

防火服和空气呼吸器等；同时做好现场毒物的洗消工作（包括人

员、设备、设施和场所等）和爆燃物的清理工作。

8.2.4群众的安全防护

根据不同事故特点，组织和指导群众就地取材（如毛巾、湿

布、口罩等），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保护自己。根据实际情况

制定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（包括疏散组织、指挥机构、疏散范围、

疏散方式、疏散路线、疏散人员的照顾等）。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

域时，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，避免横穿危险区域。

8.3 危险性分析

8.3.1灵川县重点监管的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名单见 8.6。

8.3.2 风险分析

烟花爆竹的主要成分是黑火药，含有硫磺、木炭粉、硝酸钾，

有的还含有高氯酸钾、镁粉、铝粉及无机盐等。当烟花爆竹点燃

后，木炭粉、硫磺粉、金属粉末等在氧化剂的作用下，迅速燃烧，

产生二氧化碳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硫、一氧化氮、二氧化氮等气

体及金属氧化物的粉尘，同时产生大量光和热而引起爆炸。烟花

爆竹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有：燃烧、爆炸、释放有毒气体等。发

生烟花爆竹事故后，可对作业人员造成直接伤害，还可以使建筑

物着火燃烧、造成建筑物倒塌破坏，燃烧产物中含有大量的一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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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碳等有毒气体，能使人窒息，直至死亡。

8.4 事故分级

按照事故的可控性、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，将事故分为特别

重大事故（Ⅰ级）、重大事故（Ⅱ级）、较大事故（Ⅲ级）和一般

事故（Ⅳ级）。

Ⅰ级事故为：事故已经严重危及周边社区、居民的生命财产

安全，造成或可能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和失踪、或 100 人以上受

伤和中毒、或疏散转移 10 万人以上、或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

失、或特别重大社会影响，事故事态发展严重，且亟待外部力量

应急救援等。

Ⅱ级事故为：事故已经危及周边社区、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

造成或可能造成 10～29 人死亡和失踪、或 50～100 人受伤和中

毒、或 5000～10000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、或重大社会影响等。

Ⅲ级事故为：事故已经危及周边社区、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

造成或可能造成 3～9 人死亡和失踪、或 30～50 人受伤和中毒、

或直接经济损失较大、或较大社会影响等。

Ⅳ级事故为：事故已经危及周边社区、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

造成或可能造成 1～2 人死亡和失踪、或 1～29 人受伤和中毒、

或一定社会影响等。

8.5参加应急救援单位联系电话

县政府办：6812516 县委宣传部：6812671

应急管理局：6822296 县工信局：68121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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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公安局：110 6822025 县交警大队：122 6812735

县消防救援大队（县综合应急救援大队）： 119 6812204

县生态环境局：6813312 县电视台：6812614

县卫健局：120 6812349 县交通运输局：6862286

县财政局：6812554 县民政局：6812331

县监察局：6812279 县市场局：68678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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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6烟花爆竹企业名单

重点监管的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名单见下表：

灵川县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基本情况表

序

号

属地 企业名称 企业详细地址

主要

负责

人

联系电话

许可

范围

1 灵川镇

桂林灵川县鑫鑫烟

花爆竹批发有限公

司

灵川镇同化村

委寺田山

马顺才 13788033988

烟花类 C、D级

成品；爆竹类 C

级成品

2 潭下镇

灵川县福满堂烟花

爆竹有限责任公司

潭下镇大义村

委上、下大江

自然村

姚应宏 15777357828

烟花类 C、D级

成品；爆竹类 C

级成品


